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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：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多名官員，疑似

共同連續監守自盜，並將查扣之走私物品轉

賣圖利，嚴重損及官箴，認有深入瞭解之必

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財政部基隆關稅局（以下簡稱基隆關稅局）課

員、駕駛，與該局所承租之滿城食品冷凍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稱滿城公司）冷凍倉庫員工，共同竊取查扣貨品，

並轉賣牟利，嚴重損及官箴等情，經本院分別函請基隆

關稅局、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罫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罫

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調取卷證或說明，並於 99 年 9

月 27 日趨赴基隆關稅局暨案發倉庫履勘；另於同年月

30 日約詢基隆關稅局局長蔡○○、緝案處理組前組長

劉○○、處理課課長林○○、處理課私貨倉庫股股長林

○○、總務室室主任毛○○；再於 99 年 10 月 20 日約

詢財政部關稅總局副總局長呂○○（前基隆關稅局局長

）、財政部關稅總局人事室副主任（前基隆關稅局緝案

處理組組長）陳○○等人到院說明，爰經調查竣事，茲

將調查意見臚陳於后： 

一、基隆關稅局多次發生所屬監守自盜及相關弊端等情

，已有違失，迄未改善；此次再度次發生所屬堆高

機駕駛劉○○，利用職務之便，與該局所承租之滿

城公司冷凍倉庫員工，共同竊取查扣漁貨，轉賣圖

利；另該局課員林○○身為關員，負有管理倉庫之

把關責任，竟開門揖盜及監守自盜，夥同總務室駕

駛何○○、堆高機駕駛劉○○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

，共同、多次竊取查扣該局西 16 庫香菇私貨，並多

次使用公務車輛載運私貨轉賣牟利；上揭等情情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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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，嚴重斲傷國家海關公務人員執法形象，顯有

疏誤。 

(一)經查，此次緣因凱砬開發有限公司於 98 年 8 月 3

日，以小三通模式向基隆關稅局馬祖辦事處報運

進口漁貨乙批（進口報單第 AM/98/8L25/1002 號

）中轉臺灣本島，基隆地區海巡人員認為該批漁

貨得否中轉臺灣本島，在法令上有疑義，乃於同

年月 4 日予以扣押並移送至該局承租滿城公司之

冷凍倉庫第 120 庫；該局緝案處理組私貨倉庫股

指派駐庫課員羅○○、辦事員林○○2 人及堆高機

駕駛劉○○、吳○○2 人前往點交。現場除該局人

員外，尚有海巡單位人員 10 餘人、滿城公司作業

人員數人及貨主在場。進倉完畢，該局課員點收

共計進儲 2686 箱，並請海巡人員簽認扣押收據。

某立法委員為該案於 98 年 8 月 6 日召集海巡罫、

陸委會、國貿局及海關等單位召開協調會，該局

遂依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8 年 8 月 20 日貿服字第

09801521070 號函及經濟部 98 年 8 月 19 日經貿字

第 09804604390 號公告意旨，認該漁貨得中轉臺

灣，乃准予凱砬公司提領漁貨，98 年 8 月 24 日

2686 箱漁貨提領出倉完畢。嗣據 99 年 7 月 15 日

蘋果日報刊載關員盜賣新台幣（下同）400 萬元扣

押漁貨，堆高機駕駛劉○○勾結滿城公司人員毛

○○利用搬運進儲私貨倉庫冷凍庫機會，竊取漁

貨 3 百餘箱藏匿於該冷凍倉庫 4 樓，再伺機於晚

間運出乙節，經查本案係海巡人員運送漁貨抵滿

城公司進儲點交之際，該局堆高機駕駛劉○○與

滿城公司人員毛○○勾結，利用現場關員人力不

足及夜間視線不良、監視不易之機會竊取漁貨 3

百餘箱。此為該局緝案處理組人員涉嫌盜取漁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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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菇案處理情形報告在卷可按。 

(二)次查，劉○○、何○○2 人均係基隆關稅局之駕駛

；林○○則係基隆關稅局之課員，渠等 3 人均係

依法令服務於國家，具有法定職務之公務員。毛

○○、許○○2 人則係滿城公司之員工；緣於 98

年 8 月間，黃○○自大陸地區進口 3035 箱漁貨，

於同年月 4 日運抵基隆港後，遭海巡罫第二海岸

巡防總隊人員誤以為上開漁貨係走私品而予以查

扣，嗣並將上開漁貨運送至滿城公司，並會同基

隆關稅局人員進行清點入庫之作業。劉○○於 98

年 8 月 4 日奉命至滿城公司幫忙清點，認該批漁

貨終將銷毀，有機可乘，即與毛○○商議，趁清

點入庫作業混亂之際，先由毛○○駕駛堆高機，

將其中 349 箱原應送至滿城公司 1 樓 120 倉庫查

扣入庫之漁貨，趁機送至 4 樓倉庫藏放，再俟機

竊出變賣。毛○○並找來其同事許○○，幫忙將

部分漁貨搬至四樓倉庫；找來賴○○幫忙聯絡買

家。嗣至當日夜間 23 時 45 分許，上述會同查扣

入庫之作業完成，工作人員搬離後，劉○○、毛

○○、許○○、賴○○4 人即再進入滿城公司之倉

庫區，開始將渠等預先藏放於 4 樓倉庫之 349 箱

漁貨，由毛○○駕駛堆高機搬至 1 樓，再搬上魚

商陳○○叫來之貨車上，以 10 萬元之價格，販賣

予不知情之魚商陳○○。劉○○、毛○○、許

○○、賴○○4 人即平分 10 萬元，每人分得 2 萬

5 千元。嗣至同年月 24 日黃○○向海巡罫及基隆

關稅局領回漁貨時，因短少 349 箱漁貨，其不甘

損失，向刑事警察局報案，經循線追查，始查悉

上情。 

(三)另查，林○○負責監管基隆關稅局西 16 倉庫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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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劉○○、何○○均知悉基隆關稅局查扣走私香

菇入庫時，均係以箱數計算，銷毀時亦僅核算箱

數而不稱重，認只要從每箱中竊取部分香菇，將

神不知鬼不覺，且如將竊得之香菇以基隆關稅局

之公務車載出海關，亦不會被大門口警衛檢查，

可順利得手，而認為有機可乘。爰基於共同竊取

基隆關稅局查扣香菇之犯意聯絡，於 99 年 3、4

月間某日，由林○○開啟其所監管之基隆關稅局

西 16 倉庫之倉門，由劉○○、何○○進入倉庫內

竊取基隆關稅局查扣之香菇約 200 台斤，後由何

○○開來基隆關稅局之箱型公務車，搭載劉○○

將竊得之香菇運出基隆關稅局，載至劉○○位於

基隆市中正區……8 樓之家中藏放，再由劉○○以

7 萬餘元之價格，販賣予不知情之藍○○，後由渠

等 3 人各分得贓款 2 萬 5 千元。 

(四)至同年 6 月間，林○○、劉○○、何○○3 人得知

查扣於基隆關稅局西 16 倉庫之香菇約 20 餘噸，

將於同年 6 月 24 日後銷毀，渠 3 人爰再基於竊取

查扣香菇之共同犯意聯絡，於同年 6 月 22 日趁另

一監管西 16 倉庫之基隆關稅局辦事員董○○剛好

去上課，不在基隆關稅局之際，由林○○打開位

於 4 樓之基隆關稅局西 16 庫之倉門，渠 3 人旋即

進入倉庫內，竊取基隆關稅局查扣之香菇約 480

台斤，並裝入渠等 3 人自基隆關稅局辦公室拿取

之塑膠米袋及黑色塑膠垃圾袋內（先裝入塑膠米

袋內，外再罩以黑色塑膠垃圾袋），由劉○○駕

駛基隆關稅局之堆高機，將竊得之香菇運至一樓

，再由何○○向不知情之基隆關稅局駕駛張○○

借來一部基隆關稅局之箱型公務車，何○○、劉

○○即將竊得之裝在黑色塑膠垃圾袋內約 10 餘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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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香菇，搬上上開箱型車內，由何○○駕駛，搭

載劉○○駛出基隆關稅局之大門，再運至劉○○

上述住處藏放，上述贓物已於 99 年 6 月 23 日 17

時至 17 時 30 分間，遭林○○、何○○等人為湮

滅證據，以貨車及自小客車，將其搬離上址，渠

等湮滅證據、貪污、竊盜等犯罪事證，均有內政

部警政罫刑事警察局相關筆錄載明在卷，並經臺

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罫檢察官以 99 年度偵字第

3058、3060、3621、3666 號起訴書起訴在案。 

(五)末查，基隆關稅局課員林○○業於 99 年 9 月 20

日該局考績委員會決議，核定准予復職，並依法

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；駕駛劉○○、何○

○亦因涉偷竊扣押私貨，違反該局工友工作規則

，情節重大，99 年 9 月 20 日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

，核定終止勞動契約，自 99 年 10 月 1 日予以解

僱；此有該局（99 年第 9 次）會議紀錄在卷可稽

。 

(六)另據本院於 99 年 10 月 20 日約詢財政部關稅總局

副總局長呂○○（前基隆關稅局局長）答稱：「

係 97 年 7 月 16 日至 98 年 10 月 19 日在基隆關稅

局服務；在我任內有二件案件，其中一件係香菇

、漁貨案，另有一件是私貨銷毀；這二個案雖在

我任內，但我都不知道」；緝案處理組前組長陳

○○亦陳稱：「有一件 98 年 8 月 4 日發生，另有

一件……私貨銷毀，任內就僅有這二個案」，均

坦承基隆關稅局多次發生弊端。 

(七)綜上，基隆關稅局多次發生所屬監守自盜及相關

弊端等情，已有違失，迄未改善；此次再度發生

所屬堆高機駕駛劉○○，利用職務之便，與該局

所承租之滿城公司冷凍倉庫員工，共同竊取查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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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貨，轉賣圖利；另該局課員林○○身為關員，

負有管理倉庫之把關責任，竟開門揖盜及監守自

盜，夥同總務室駕駛何○○、堆高機駕駛劉○○

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共同、多次竊取查扣該局

西 16 庫香菇私貨，並多次使用公務車輛載運私貨

轉賣牟利；上揭等情情節重大，嚴重斲傷國家海

關公務人員執法形象，顯有疏誤。 

二、基隆關稅局各級督導人員多次督導、抽核自有西 16

、租用滿城等私貨倉庫，卻未能即時發現內部人員

監守自盜，並於案發後始查知林員使用早已廢棄之

封條封緘等情事，足見各級人員督導、查察徒具形

式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據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工作手冊：二、處理課、作

業過程：（四）私貨之管理，4、其他（3）規定

：「為加強內部業務檢查，私貨倉庫股股長每週

至少赴倉庫抽核 2 次以上、處理課課長每週至少

抽核 1 次、副組長每月至少抽核 1 次、組長每季

至少抽核 1 次，並作成抽核報告，另配合副局長

率機動隊、政風室及會計室每季抽核 1 次。」合

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關稅局對私貨管理抽核之實際作法為

：「1、本組內部抽核：為加強內部業務檢查，各

級主管均按每週、月、季至各倉庫抽核存倉私貨

，礙於人力及倉庫分散多處，且私貨品目、數量

龐雜，僅能就現場實物抽核總箱數或單箱貨物數

量，與電腦存倉資料核對。2、上級督導抽核：由

副局長（督導考核）率領機動隊、緝案處理組、

會計室及政風室等單位代表，對私貨倉庫每季抽

核 1 次。（1）對私貨倉庫內所存私貨，由副局長

指定抽核項目後，查核保管業務是否完善，倉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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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設施有否問題，以及存倉私貨之保管、登帳

等作業是否落實執行。（2）倉庫存放之私貨經抽

核後，均切實加貼海關封箱膠帶或封條。（3）抽

查結果由機動隊分隊長繕具報告，層轉副局長核

閱。2、案發前執行抽核之實情：本案各級主管均

依工作手冊及相關規定辦理抽核業務，99 年 4-6

月各級主管共計抽核 36 次 102 案。」此有該局 99

年 8 月 27 日基普緝字第 0991025974 號函在卷可

稽。 

(三)惟查，「本案發生後，該局隨即於 99 年 6 月 24

日清查西 16 庫私貨倉庫，針對待銷毀之香菇（7

案）計 23,806 公斤，執行清查，結果箱數並無短

少，惟其中 1 案之重量短少約 290 餘公斤（完稅

價格約新臺幣 4 萬 7,000 元）。該局於 99 年 7 月

1 日再次清查轄區自有之私貨倉庫，結果發覺於

96 年 12 月進儲之香菇，短少 373 公斤。上開 2 件

短少香菇案，均已分別於 99 年 6 月 28 日及同年 7

月 15 日函送基隆地檢罫併案偵辦。考其短少之原

因，應係該局不肖人員利用辦理私貨銷毀作業前

，自破損紙箱中竊取香菇，並趁清理垃圾之機會

運出。」、「落實進出倉貨物清點與過磅：對量

大之私貨原僅就箱數辦理點（移）交，對其內容

物『總重量及數量』，亦僅以抽核方式辦理。為

防範本案情事再度發生，對破箱部分一律過磅秤

重並清點數量；移交農委會銷毀案件辦理出倉時

，亦同。」此為基隆關稅局 99 年 8 月 4 日基普緝

字第 0991022930 號函所明甚。 

(四)次查，「99 年 6 月 22 日林○○、劉○○、何○○

完成竊取香菇之時間已晚，來不及整理犯罪現場

，爰林○○為求能再進入西 16 倉庫內整理犯罪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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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於基隆關稅局封條使用登記簿上，虛偽登載

當日係進入西 16 倉庫內進行拍照、巡倉、點貨，

完成後並以編號 645802 號之封條封緘，惟實則林

○○係以早已於 97 年 12 月 19 日即已廢棄之編號

92A-789243 號封條掛上封緘以為搪塞，以便其於

整理犯罪現場後，能再使用 645802 號之封條封緘

，以掩飾渠等之犯罪，足生損害基隆關稅局管理

封條之正確性。」此亦有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

罫檢察官 99 年度偵字第 3058、3060、3621、3666

號起訴書可按。 

(五)經本院約詢該局書面答稱：「查各級主管執行私

貨倉庫業務檢查，其抽核程序及過程均落實辦理

，並無流於形式。本案監守自盜官員林○○等因

對本局內部人員及機關動態知之甚詳，其利用『

私貨倉庫管理業務』召開稽核工作小組計畫會議

及另位關員請假機會監守自盜，實難防患。」、

「林○○6 月 22 日使用廢棄之封條 92A-789243 封

緘，經本局 6 月 24 日開啟 4-2 倉門查核時發覺，

私貨倉庫股即移送政風室查處。」；又該局局長

蔡○○答稱：「林○○是報成已經用掉了，但實

際上是私藏的沒有用掉。」、「我們這次是派二

位（股長、課長）來就是要整頓私貨倉庫，很多

制度與作業程序我們全面性檢討改進」、「膠帶

與膠膜包裹因應本案發生後新設的」亦坦認相關

制度尚有欠缺。 

(六)綜上，基隆關稅局各級督導人員多次督導、抽核

自有西 16、租用滿城等私貨倉庫，卻未能即時發

現內部人員監守自盜，並於案發後始查知林員使

用早已廢棄之封條封緘等情事，足見各級人員督

導、查察徒具形式，該局於 99 年 8 月 4 日基普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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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 0991022930 號函中猶言：「私貨倉庫管理制

度面部分，相關控管機制尚稱完善，未發現明顯

缺失；惟仍發生本案香菇竊取情事，揆諸原因應

係人品因素所致。嗣後本局私貨倉庫人員及駕駛

之派用將重視品性操守，並加強存倉貨物查核及

落實主管督導。」均有未恰，顯有違失。 

三、基隆關稅局辦事員董○○雖因受訓，卻兀自將該局

西 16 倉庫門鑰匙交由同倉課員林○○，肇生查扣香

菇私貨遭監守自盜及竊盜之事端，相關人員罔顧法

令規定，其上級主管及督導人員復均未發現此一事

實，確有不當。 

(一)依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工作手冊：二、處理課、作

業過程：（四）私貨之管理，4、其他（1）規定

：「在設有載貨電梯之西 16 庫設置電梯鑰匙，由

駐庫關員控制使用；該庫區分 6 個倉間，每 1 倉

間配置 2 把鎖，由駐庫關員分持不同鑰匙聯鎖開

（關）倉，該鑰匙於上班時間向股長領取使用，

作業完畢立即上鎖，下班後交股長封存於鐵盒送

本局稽查組保管，以免推諉責任。其餘地下室、

光華庫、西 8 庫等私貨倉庫之鑰匙領取及交回作

業亦同，另有備用鑰匙封存於稽查組備用鑰匙箱

統一保管以作緊急使用。」理先陳明。 

(二)經查，基隆關稅局自有西 16 庫，每 1 倉間配置 2

把鎖，倉庫鑰匙於駐庫關員上班時間向股長領取

使用，由駐庫關員 2 人分持不同鑰匙聯鎖開（關

）倉作業，作業完畢立即上鎖，下班後交股長封

存於鐵盒送稽查組。礙於該局人員退休或離職，

在人力不足之情況下，西 16 庫於 99 年 1 月 28 日

至 3 月 22 日期間，亦曾由駐庫課員林○○1 人值

勤。基於同仁間互信，每天早上由 1 名駐庫課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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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股長領取 2 把鑰匙（1 把至倉庫辦公室再交予另

駐庫關員）並於登記簿簽罫，股長蓋章，下班交

回時未另設置登記簿（因均頇查核全部送回封存

鐵盒子送稽查組）。99 年 6 月 22 日該局堆高機駕

駛劉○○遭查獲竊取香菇私貨當日上午，辦事員

董○○至局本部參加資訊安全訓練講習，而該日

為標售貨物之看貨期間，為避免看貨民眾不便，

乃將倉庫鑰匙交予課員林○○，未將鑰匙交由股

長另派員代理；前揭事實有該局 99 年 8 月 27 日

基普緝字第 0991025974 號函在卷可按。 

(三)另查，該局堆高機駕駛劉○○及司機何○○等人

，於 99 年 6 月 22 日假藉清理西 16 倉庫垃圾名義

，由何○○使用公務車將涉案香菇運出，並藏匿

於劉○○住處；翌日再由駐庫課員林○○夥同駕

駛何○○，將香菇移存他處規避搜索，致使刑事

警察局於 99 年 6 月 23 日 17 時偵訊劉○○結束後

，帶伊返家取贓未果。復經該局由監視器錄影中

查明課員林○○於堆高機駕駛劉○○竊取存倉私

貨時在場，此揭事實，有該局緝案處理組人員涉

嫌盜取漁貨香菇案處理情形報告可稽。 

(四)經本院約詢該局書面陳稱：「查西 16 庫於 99 年 1

月 28 日至 3 月 22 日雖由駐庫課員林○○1 人值勤

，惟並未將鑰匙交與同一人，遇有作業時則由股

長調派另派其他駐庫人員支援，並無便宜行事情

事。又於 99 年 1 月至 3 月間申請退休及離職人員

達 20 餘人，臨時調派調整職務有其困難及人事調

動頇統籌規劃，故該期間人員未能立即銜接。惟

經該股反映，本局已於 3 月 23 日立即補實。」經

詢局長答稱：「原本是許○○跟他一組，因為 99

年 3 月 1 日臨時離職，平常應該有二個人。犯案



11 

 

的時候是二個人，另外一個董○○經驗不足被他

騙了。」另詢林股長亦稱：「事前沒有發現」；

是以，雖該局辯稱本案發生純屬個案，惟肇生事

端，猶有未當。 

(五)綜上，基隆關稅局之西 16 倉庫辦事員董○○雖因

受訓，未將鑰匙交由股長另派員代理，卻兀自將

倉庫門鑰匙交由同倉課員林○○，肇生查扣香菇

私貨遭監守自盜及竊盜之事端，相關人員罔顧法

令規定，其上級主管及督導人員復均未發現此一

事實，確有不當。 

四、基隆關稅局對於點收查扣貨物之標準作業程序尚有

闕漏，致其所屬人員，甚或該局外租倉儲之員工咸

認有機可趁，著手竊取查扣私貨，並變賣牟利得逞

；復因人員於點收私貨過程，對貨主口頭反應查扣

漁貨箱數不符，詎未重視，足見該局對於查扣私貨

入庫流程仍有漏洞，且不願面對所屬堆高機駕駛涉

及竊盜查扣漁貨乙案，猶飾詞狡辯，實有未恰。 

(一)依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工作手冊：二、處理課、作

業過程：（一）本局各單位緝獲或押運私貨點交

私貨倉庫之作業方式規定：「1、緝獲之私貨，原

緝獲單位於核定扣押後，應儘速依據海關緝私條

例第 17 條及第 22 條規定扣押給據後，押交緝案

處理組私貨倉庫股。2、扣押貨物若涉及其他主管

機關辦案需要時，即由緝獲單位隨案逕移該主管

機關辦理（如槍械、彈藥、毒品、贓車……）。3

、為加速進口貨物通關，若廠商申請押放（限准

予押放貨物）經主辦單位核准後，得於原緝獲單

位放行後知會本組私貨處理股簽發扣押貨物放行

通知。」對於扣押私貨程序，均有明文。 

(二)經查，98 年 8 月 4 日，本案貨主黃○○遭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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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巡防罫所查扣之從大陸進口 3035 箱漁貨，係

查扣存放於基隆關稅局外租之滿城冷凍倉庫第 120

倉，當日現場作業人員有駐庫課員羅○○、協助

點收之辦事員林○○、協助作業之堆高機駕駛吳

○○、劉○○，輪流清點接收私貨進倉。貨物進

倉當日下午，海巡罫人員約十餘人負責監視將漁

貨由車上卸下，該局關員則分 2 組於冷凍庫「倉

門口」負責點收貨物數量後進倉，倉內係由滿城

冷凍倉庫員工負責堆疊擺放。由於扣押貨物進倉

作業時間冗長，由下午一直進行到晚間約 11 點左

右，加上存放本案貨物之第 120 倉間，離冷凍倉

庫大門有相當距離，相關人員必頇在倉門清點數

量，無法兼顧前端及後續動態，以致其中 349 箱

被堆高機司機劉○○、滿城公司員工毛○○等人

預藏於該倉儲公司之 4 樓倉儲，並遭渠等載走、

販賣獲利，致生憾事，此為該局 99 年 8 月 27 日

基普緝字第 0991025974 號函所明甚。 

(三)另查，課員羅○○於 98 年 8 月 4 日處理海巡罫移

交私貨過程中，貨主黃○○曾口頭反應箱數不符

，短少三百餘箱，羅員負責本次接收作業，詎未

向主管反應處理；另在場協助之辦事員林○○，

亦曾接獲貨主同樣陳述，同樣未向主管反應處理

，此為該局 99 年 8 月 4 日基普緝字第 0991022930

號函在案可稽，惟前情損及民眾權益、罔顧人民

財產權之違失，昭然若揭。 

(四)復查，據該局緝案處理組人員涉嫌盜取漁貨香菇

案處理情形報告略以：「本案辦理私貨點交之程

序，尚符合本局緝案處理組相關工作手冊之規定

，另本局向滿城公司承租之冷凍私貨倉庫，均有

由倉庫業主與該局聯鎖並加封該局封條，內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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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應無問題，至於發生漁貨偷竊乙節，經查係

因私貨點交時，囿於人力不足，乃指派駕駛參與

協助點收，致使操守不佳之堆高機駕駛有機可乘

。本局已責令承辦股長，辦理私貨點交，除應與

移交單位協調妥善規劃點交方式外，並應視私貨

數量及私貨倉庫現場狀況機動調派充足人力，俾

利掌握現場，控制私貨移動。」雖認為相關人員

辦理私貨點交程序，尚符工作手冊之規定，復因

人手不足，乃指派駕駛參與協助點收，致生事端

，猶與實情一致；惟卻仍未慮及私貨點收之標準

作業流程，業已不符時宜之事實。 

(五)經本院約詢該局書面復稱：「查本案私貨數量龐

大且又於夜間至外租冷凍倉庫辦理進倉，本局已

撥派 2 名關員辦理點交，加駕駛 2 人支援，並根

據海巡罫點交數量接收，點收程序難謂有不當；

另海巡罫指派 10 餘人辦理點交，若能查明數量有

效監視，冷凍倉庫員工自無法竊取尚未點交之走

私漁貨。」、「本案由海巡罫押運漁貨至本局外

租冷凍倉庫，當時海巡罫現場 10 餘人員若能查明

數量有效監視，冷凍倉庫員工自無法竊取尚未點

交之走私漁貨。如是，漁貨點交時遭竊似不宜歸

責於接收單位。」另局長復於約詢時陳稱：「我

想是二個單位沒有配合好，我們移交東西也要看

管好，點好了責任才完成，當然我們司機勾結是

不對的，一個負責接收一個負責移交這樣才對」

；可見該局猶不願面對所屬堆高機駕駛參與竊盜

查扣漁貨之行為，又卸責予其他機關之人員，其

推諉之詞，顯不足採信。 

(六)綜上，基隆關稅局對於點收查扣貨物之標準作業

程序尚有闕漏，致其所屬人員，甚或該局租用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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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公司冷凍庫之員工咸認有機可趁，著手竊取查

扣貨物，並變賣牟利得逞；復因人員於點收私貨

過程，對貨主口頭反應查扣漁貨箱數不符，詎未

重視，足見該局對於查扣私貨入庫流程仍有漏洞

，且不願面對所屬堆高機駕駛涉及竊盜查扣漁貨

乙案，猶飾詞狡辯，實有未恰。 

五、基隆關稅局對於公務車輛管理確有不當，致該局駕

駛有機可趁，運用該局公務車輛載送其所竊盜之香

菇，該局內部管理實屬鬆散，顯有疏誤。 

(一)按行政院 98 年 4 月 8 日院授交路字第 0980003112

號函頒之「車輛管理手冊」第 6 條第 7 款規定「

車輛管理應注意事項如下：（七）考核駕駛人服

務道德、工作態度。」同手冊第 19 條規定：「各

機關事務單位調派車輛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

；（二）調派車輛用途如下：1、出外接洽公務或

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。2、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

。3、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。4、其他緊急

事故。（三）集中調派之公務車輛，駕駛人必頇

取得派車單方得開車，並詳細記載行車紀錄及加

油數量於派車單上，使用完畢後，請使用人於派

車單上簽證，交還車輛管理員，以備查核，如係

緊急調派經管理員以電話通知者，亦應補辦此項

手續。」對於公務車輛駕駛之考核及派遣，均著

有明文。 

(二)經查，據基隆關稅局函覆本院說明略以：「本案

係何○○藉堆高機加油為由，私自向該公務車保

管駕駛人借用公務車，何員蓄意隱瞞事實，致該

公務車保管人不察，而得以動用公務車。動用日

期及時間，分別為：99 年 6 月 22 日約 10：00-11

：30 及 15：00-16：00。本案係何○○駕駛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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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該公務車保管駕駛人借用公務車，故無派車單

。」、「該件不當使用公務車作為載運私貨之工

具，係屬個人趁隙違反車輛使用規定，因駕駛之

行為並無法全時監視，公務車管理人員查尚無行

政疏失。本局公務車管理單位相關人員係依法行

政，而人性之貪婪尚難以行政管理消弭；惟為降

低風險，制度與實務作業之規定，仍可加強，是

以，本局於案發後即採取前揭加強防弊措施。」

、「行政責任檢討：本案發生之主因係屬駕駛個

人行為，經檢討就駕駛人員之管理，應由相關派

駐服務單位考核駕駛工作情況並通報異常狀態，

若有不適任狀況應即時通報總務室，以立予調整

單位及職務，另並加強駕駛之法治教育。」此有

該局 99 年 8 月 27 日基普緝字第 0991025974 號函

在卷可稽。 

(三)上情經本院約詢該局書面陳以：「本局總務室之

車輛管理，係均按車輛管理手冊之相關規定辦理

，並配合實務慣例（堆高機加油）及特殊作業之

用車需求，相關車輛管理之執行查無違規情事。

」、「本局車輛管理人，除依規定管理車輛，並

頇主辦採購標案等，業務繁重，惟對司機及車輛

管理仍時常耳提面命，宣導駕駛應注意遵守車輛

保管人相關規定，公務車不得私自借用。綜上，

本案因張姓司機私自借出公務車且未辦理通報，

故公務車管理人員並不知情，尚查無行政疏失。

」；另詢及該局總務室室主任毛○○稱：「本案

因堆高機無法開至加油站加油，援例使用公務車

去加油站購油，供堆高機使用，由於該作業係屬

極為單純的短時間例行公務，向未寫派車單。何

員假藉堆高機加油，借用公務車，係何員個人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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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行為，車輛管理人並不知情，事發後，已採行

各項改進措施，日後相同情事應不致發生」等情

云云。 

(四)惟查，基隆關稅局對於公務車管理，既因嫌隙，

肇生事端，猶不思深切檢討，復辯稱：「本局公

務車管理人員，向依相關作業規定及實務需要管

理駕駛人員及車輛，運作多年並無任何弊端。」

、「平日車輛管理人時常耳提面命駕駛務必遵守

規範，非因公務嚴禁使用公務車輛，且頇善盡車

輛使用及維護之責，並嚴禁私下借用公務車。」

殊不知，何○○早於 99 年 3、4 月間某日，用該

局箱型公務車，自西 16 倉庫載送林○○、劉○○

及其所共同竊得之香菇，運出基隆關稅局，此事

實亦載明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罫檢察官 99 年

度偵字第 3058、3060、3621、3666 號起訴書中；

足見該局仍避重就輕，飾詞卸責，不願面對公務

車內部管理不當之情事，實不足採。 

(五)綜上，基隆關稅局總務室駕駛何○○擅用公務車

，並恣意妄為，多次以公務車載運所竊取之查扣

香菇私貨，該局迄今仍未檢討駕駛何○○其相關

主管（官），甚或督導人員之行政責任，以為警

惕，猶飾詞卸責，顯有不當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五，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財政部

基隆關稅局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會議

處理。 

 

 


